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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城市路灯电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
（2020 年）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1.立项背景 

根据 2018 年 9月 11 日县人民政府常务审议通过的《关

于城区路灯电费按月结算的报告》，县供电公司按月统计城

区路灯电费，经县财政审核拨给县高新区管委会，由县高新

区管委会支付给县供电公司。 

2．立项目的   

通过项目实施，完成全年城市路灯电费按时拨付到位，

确保城市路灯照明正常运营，亮化城市，方便市民夜间安全

出行。         

3．项目内容、执行标准和实施期限 

（1）项目内容： 

完成全年城市路灯电费按时拨付到位。 

（2）执行标准：  

《弋阳县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0年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（弋

财预[2020]67 号）。 

（3）实施期限：2020 年 1月 1 日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

4．资金使用情况（须包含预算安排、截止 2020 年 12

月 31 日县财政下拨及项目单位实际支出等情况） 

2020 年预算安排项目资金 320.26 万元，截止 2020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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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31日，县财政下拨项目资金 320.26 万元，本单位实际

支出该项目资金 320.26 万元。 

5．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

本项目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及项目计划对项目实施

管理和监督，管理制度健全，程序合规，资金使用得当，财

务核算规范。 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 

1．项目绩效总目标 

完成全年城市路灯电费按时拨付到位，确保城市路灯照

明正常运营，亮化城市，方便市民夜间安全出行。 

2．项目年度绩效目标 

完成全年城市路灯电费按时拨付到位，确保城市路灯照

明正常运营，亮化城市，方便市民夜间安全出行。 

3．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（包括目标完成、项目完成、

资金进度的对比情况） 

2020年，全年城市路灯电费按时拨付到位，确保城市路

灯照明正常运营，亮化城市，方便市民夜间安全出行。项目

资金执行率 100%，达到了预期目标且完成及时。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原则和依据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

价方法等 

绩效评价目的：为加快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履盖的

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 

绩效评价原则：履行部门主体责任，确保评价客观真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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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评价依据：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 

评价指标体系：设置三个一级指标、九个二级指标、十

四个三级指标。一级指标权重设置为:投入指标 10 分、产出

指标 50 分、效益指标 30 分、满意度指标 10 分。根据各项

指标重要程度确定项目的二级绩效指标和三级绩效指标的

权重。 

评价方法：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得分评定方法分为两类：

一是定量指标。完成指标值的，计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对

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，如果是由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造

成的，要按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；未完成的，按照完成值在

指标值中所占比例记分。二是定性指标。根据指标完成情况

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

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

区间 100-80%（含 80%）、80-60%（含 60%）、60-0%合理确定

分值。根据各项绩效指标得分汇总成该项目自评的总分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(包括前期准备、组织实施、

现场勘验、检查、核实等工作情况) 

按照弋阳县财政局转发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项目

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弋财监〔2020〕20 号）

文件要求，认真部署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明确本部门绩效评

价范围及对象，制定评价方案，组织相关股室开展项目核查、

核实工作，在核查、核实的基础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

标体系，进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。 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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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支出达到了预期目标且完成及时。项目综合评价

得分 100 分，评价等级为优。 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

（一）项目产出指标 

1．产出数量指标得分情况逐个分析 

产出数量指标设置了路灯亮灯率指标，指标评分标准 15

分。年度指标值为 95%以上，实际完成值为 98%，得分 15 分。  

2.产出质量指标得分情况逐个分析 

产出质量指标设置了路灯亮度、照度指标，指标评分标

准 15 分，年度指标值为达到国家标准，实际完成值为达到

国家标准，得分 15 分。 

3.产出时效指标得分情况逐个分析 

产出时效指标设置了路灯日运行时间指标，指标评分标

准为 10分，年度指标值为 5-6小时，实得完成值为 5-6小

时，得分 10 分。 

4.产出成本指标得分情况逐个分析 

产出成本指标设置了城市路灯电费总额指标，指标评分

标准为 10 分，年度指标值为 320.26 万元，实际完成值为

320.26 万元，得分 10 分。 

（二）项目效果指标 

1.经济效益指标得分情况逐个分析 

经济效益指标设置了方便市民夜间安全出行，减少道路

交通事故指标，指标评分标准为 8 分，年度指标值为效果明

显，实际完成值为效果明显，得分 8 分。 



5 

 

2.社会效益指标得分情况逐个分析 

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了亮化城市，方便市民夜间出行及道

路安全指标，指标评分标准为 8分。年度指标值为效果明显，

实际完成值为效果明显，得分 8分。 

3.生态效益指标得分情况逐个分析 

生态效益指标设置了灯光夜景整体效果指标，评分标准

为 7 分，年度指标值为舒适，实际完成值为舒适，得分 7 分。 

4.可持续影响指标得分情况逐个分析 

可持续影响指标设置了保障路灯照明运营指标，指标评

分标准为 7分。年度指标值为正常，实际完成值为正常，得

分 7 分。 

（三）项目满意度指标 

项目满意度指标设置了群众满意度指标，指标评分标准

10分，年度指标值为 90%以上，群众满意度为 95%，高于 90%，

得分 10分。 

五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 

   无 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 

根据评价结果，我单位将进一步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

长效机制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本

次绩效自评，按要求做到及时公开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9 日 


